天津美术学院继续教育部 2011年招生简章
天津美术学院座落在海河之滨、三叉河口,位于天津市中心。其前身为北洋女师范学堂，1906年6月由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傅增湘先生创办，是我国最早的公立高等学府之一。

学院目前设有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工业设计、雕塑等五个二级学科。学院秉承“崇德尚艺，力学力行”的校训，以沉静和进取的精神，以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将天津美术学院办成立足民族文化根基，融汇不同文化精华的学术研究、创作与设计的人才培养基地。

天津美术学院继续教育部前身为天津美术学院夜大学、成人教育学院，1985年建立。现设有美术学专业（美术教育、中国画、油画、版画等专业方向）、艺术设计学专业（装潢、环境艺术、服装设计等专业方向）、工业设计专业。二十年来，已形成了一支教学经验丰富而又热心成人教育的专职与聘用相结合的教师队伍。教学坚持继续教育，坚持业余制，设施齐全,现已培养了毕业生二十几届。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具有较高素养的美术与设计人才。学院在不断地变革与发展中，逐步探索并建立起了一套适合成人教育实际情况的全新的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天津美术学院的强大资源优势，合理配置师资力量，充分调动教与学的极积性，使成教学院的教学构成了多元化态势,欢迎全国各地考生报考我院成人学历教育。                                                       

2011年招收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方向、艺术设计学专业装潢方向专升本科学员；有关事宜如下：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美术绘画、艺术设计人才。

二、招生对象与条件：

1、考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身体健康、视力较好、无色盲色弱。

3、考生应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大学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学历，报名时需交验学历证书和复印件。

4、天津美术学院继续教育部学习形式为业余学习，每周12课时，每周五晚及周六全天上课。学费为每生每学年4800元，学制2.5年。

5、凡符合以上条件，同意缴纳学费及保证学习者可报考。

三、招生学制、名额及毕业：

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方向）：专升本层次，2.5年制业余教育，招生15名。如不足15人，将不予开班（转至艺术设计学专业）。

艺术设计学（装潢方向）：专升本层次，2.5年制业余教育，招生15名。

以上各专业学习期满后，经考试合格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大学专升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网上可查，属于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历教育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学校不负责工作分配及工作调动。

四、招生办法：

（一）文化课报名：8月份请登陆www.zhaokao.net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现场拍照确认。

（二）专业报名：

1、填报招生表一套，办理相关手续，交近期免冠同一底版正面彩色一寸照片3张（背面写明姓名、报考专业）。

2、须交验大专毕业证书及复印件1份，身份证及复印件1份。

3、报名费及专业考试费参照文化考试收费标准执行。

4、报名时间：2011年9月17日   9：00 ----15：00  
5、报名地点：天津美术学院继续教育部办公室  （月纬路54号，乘公交632路月桂园下车） 

6、咨询电话：26241560  
五、考试：

1、文化考试：（10月中旬参加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文化课考试科目：政治、外语、艺术概论、计算机基础

2、专业考试：考生持身份证、文化准考证、专业准考证，于2011年10月（文化考试后一周，详见准考证）到本院参加考试（画具自备）。

专业课考试科目：素描（上午8：30-------11：30）

色彩（下午1：30--4：30）

六、录取：

    12月中下旬进行录取工作，考生在文化考试成绩达到天津市最低控制线和专业考试及格的前提下，按专业成绩由高到低分数排列择优录取。

七、复审：

    新生按录取通知书要求办理入学手续，经复查凡不符合条件及弄虚作假、违纪舞弊、以不正当手续入学者不论入学时间长短均取消学籍，并报天津市考试院备案。

天津美术学院继续教育部
2011年7月28日 

